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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诉讼情况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17 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发送的案号为 2023 年海预民字第 25125 号的法律文书，文书显示的主要情

况如下： 

（一）原、被告情况： 

原告：汤申 

被告：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赵怀英、刘尚、林毅坤、杨旭、刘英男、应伟 

（二）案由：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被告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四）诉讼依据： 

公司收到原告起诉状称： 

被告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环能”）注册资本

8096.6254万元人民币，原告汤申现持有东润环能 6.74％股份，系被告股东之一。 

2020 年 9 月 11 日，东润环能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原告当选为公司董事，任期自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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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至 2023年 9月 10日。 

2022年 4月 25 日，东润环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关于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报告》等九项议案，原告于

会上就《＜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的议案》、《关于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报告》等七项议案投

反对票，并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针对赵怀英先生可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等公司治理相关重点问题，提出异议、质询。 

2022年 4月 28 日，以第三人赵怀英为董事长的东润环能董事会发出召开第

十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审议事项为《关于免去汤申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2022

年 5月 5日，东润环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免除原告董事

职务的议案。此外，会上临时增加《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上原告对上述两项议案均表示反对，并陈

述了反对意见。对于免除原告董事职务的原因，董事长赵怀英委托公司董秘向与

会董事宣读了有关说明文件。 

2022 年 5 月 9 日，东润环能发布《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免

职公告》。2022年 5 月 25日，东润环能发布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汤申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以上两份公告均载明

东润环能免除原告董事职务的理由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调整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润环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职

权范围不包括免除董事职务，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系股东大会的

职权。第三人赵怀英利用其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职权便利，违法召集董事会、并以

董事会决议免除原告董事职务。上述行为违反公司章程应依法予以撤销。 

以上，原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

撤销被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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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财务，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正在准备材料应诉。 

本次诉讼没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目录 

法律文书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21日  


